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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黄保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玉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沈简文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3,429,738,626.13 3,742,189,444.77 -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41,218,025.44 975,843,652.25 37.4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106,982.92 45,098,085.64 -84.2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98,202,839.36 356,840,196.58 -1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5,376,386.64 84,106,673.99 -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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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1,935,093.99 80,051,726.61 -35.1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00 9.27 减少 45.9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24 -37.5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24 -37.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0.00 -22,655.4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

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5,083,822.09 5,555,245.8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

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

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

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

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

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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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

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

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

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

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

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

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25,604.58 -944,545.5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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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影响额 -1,014,295.38 -1,146,752.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合计 3,043,922.13 3,441,292.6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3,94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沪瑞实业

有限公司 

97,330,443 23.71 97,330,443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黄保忠 53,057,448 12.93 53,057,448 
质押 

47,846,500 境内自然

人 

上海祁祥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6,867,258 6.55 26,867,258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无锡合创投资

企业（有限合

伙） 

25,007,117 6.09 25,007,117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陆晋泉 20,667,121 5.03 20,667,121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海舒侃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20,277,176 4.94 20,277,176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19,853,157 4.84 19,853,157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山西太钢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14,664,597 3.57 14,664,597 
无 

  国有法人 

张玉 14,194,023 3.46 14,194,023 
无 

  境内自然

人 

郭建中 12,398,758 3.02 12,398,758 
无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林古琴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邹苏桃 449,097 人民币普通股 449,097 

马好好 282,343 人民币普通股 282,343 

徐新雨 276,400 人民币普通股 27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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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丽芬 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 

徐志鹏 209,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300 

张秀梅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深圳市雷圳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曹顺林 198,994 人民币普通股 198,994 

黄丽 190,122 人民币普通股 190,1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黄保忠和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司、无锡合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存在关联关系，黄保忠持有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司 80.00%股份，并

通过靖江保利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无锡合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0.40%出资份额（靖江保利投资有限公司为无锡合创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增减幅

度（%） 
变动原因 

一、主要财务指标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341,218,025.44  975,843,652.25  37.44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导致公司

净资产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106,982.92   45,098,085.64  -84.24 

由于业务量下降，导致公司经营现金

流下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5,376,386.64   84,106,673.99  -34.16 

由于业务量下降，导致公司利润下

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1,935,093.99   80,051,726.61  -35.12 
由于业务量下降，导致公司利润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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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00 9.27 -45.96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净资产增

加及净利润下降，导致公司净资产收

益率下降影响较大。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4 

-37.50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股本增加，

摊薄了每股收益。 

二、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2,352,413.02  -100 本期末已无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01,390,549.16  161,362,573.79  -37 
由于客户票据结算业务下降，导致期

末余额下降。 

应收账款 66,517,080.46 45,664,377.93 46 
由于应收款项回款较慢，导致期末余

额上升。 

预付款项    14,712,361.03    6,159,931.63  139 
由于预付款项较多，导致期末余额上

升 

应收股利     8,592,807.19      系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分红。 

长期股权投资     2,679,577.24    8,212,341.57  -67 
系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分红，导致期末

余额下降。 

在建工程     1,669,799.36      816,000.00  105 
系本年投资建设工程，导致期末余额

上升。 

应付职工薪酬     2,204,396.62    9,641,851.25  -77 
由于职工薪酬已发放，导致期末余额

下降。 

应交税费     3,372,999.11    9,983,051.80  -66 
由于税费已缴付，导致期末余额下

降。 

其他应付款   252,666,085.94  580,589,767.37  -56 
由于代理采购业务量下降，导致期末

余额下降。 

长期借款    20,000,000.00   40,000,000.00  -50 
由于本期归还长期借款，导致期末余

额下降。 

资本公积   411,879,916.66  162,304,416.66  154 
由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导致

期末余额上升。 

其他综合收益      -144,314.76     -566,801.31  75 
由于其他综合收益变动，导致期末余

额上升。 

三、合并利润表项目 

资产减值损失 5,311,890.35 2,343,149.28 127 系计提坏账准备所导致的损失。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2,352,413.02 672,436.47 -450 系相关金融资产变动所产生的损失。 

营业外收入 5,555,245.89 3,242,368.25 71 主要系政府补助导致收益上升。 

营业外支出 968,237.02 48,190.21 1909 主要系诉讼产生的费用导致的损失。 

四、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106,982.92 45,098,085.64 -84 

系业务量下降导致经营性现金流下

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4,548,378.67 -56,470,028.99 32 

系公司购置土地及固定资产导致投

资性现金流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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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3,333,992.32 -44,158,599.32 470 

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导致筹资

现金流增加。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稳定

股价 

江苏万林

现代物流

股份有限

公司 

2014年 2月 10 日，公司就稳定股价事项于做出如下承

诺：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后 3 年内，当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

每股净资产时，公司将实施如下稳定股价的方案： 

1、本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

法》的规定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票，同时保

证回购结果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2、本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的金

额： 

（1）单次用于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不高于上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0%； 

（2）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合计不超

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0%。 

若本公司违反上述稳定股价的承诺，在触发实施稳定公

司股价措施条件的前提下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本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并将以单次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0%、单一会计年度合计不超

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0%的标准向全体股东实施现金分红。”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稳定

股价 

上海沪瑞

实业有限

公司 

2014年 2月 10 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

司就稳定股价事项于做出如下承诺： 

“自万林物流股票上市后 3 年内，当万林物流股票连续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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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万林物流上一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期末每股净资产时，万林物流将实施有关稳定股价

的方案。作为万林物流的控股股东，本公司承诺： 

1、在万林物流实施股份回购方案后万林物流股价仍发

生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万林物流上一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期末每股净资产的情形时，本公司将在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前

提下增持万林物流股票； 

2、增持股票的金额： 

（1）单次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不低于自万林物流

上市后累计从万林物流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 20%； 

（2）单一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不超过自万林

物流上市后累计从万林物流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

50%。若本公司违反上述稳定股价的承诺，在触发实施

稳定万林物流股价措施的条件的前提下未采取稳定股

价的具体措施，本公司将在万林物流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万林

物流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

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停止从万林物流获得股东分

红，同时本公司将不转让所持有的万林物流股份，直至

按承诺采取相应的购回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

止。”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稳定

股价 

黄保忠 2014年 2月 10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黄保忠就稳定股价

事项于做出如下承诺： 

“当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上海

沪瑞”）触发实施公司股价稳定措施的义务时，本人将

无条件促使上海沪瑞实施相应的公司股价稳定措施。 

若本人违反上述促使上海沪瑞实施相应的公司股价稳

定措施的承诺，在上海沪瑞实施公司股价稳定措施的条

件触发的前提下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本人将在

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

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

在违反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停止从公司

领取薪酬，停止从公司获得股东分红，同时本人将不转

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直至上海沪瑞按承诺采取相应的

购回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上海沪瑞

实业有限

公司 

2012 年 5 月 8 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

司就避免同业竞争事项，做出如下承诺： 

“一、除持有万林物流股份之外，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

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与万林物流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的

主营业务或相似的经营活动。 

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形式直接

或间接从事与万林物流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相竞争或

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不谋取属于万林物流及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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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子公司的商业机会，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拥有与

万林物流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的权益。 

三、上述承诺在本公司作为万林物流控股股东期间、或

黄保忠为万林物流实际控制人且本公司受黄保忠控制

期间内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黄保忠 2012 年 5 月 8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黄保忠就避免同业

竞争事项，做出如下承诺： 

“一、除万林物流及其控股子公司外，本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没有从事与万林物流及其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相

同或相似的经营活动。 

二、本人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万林物流及其

控股子公司业务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的业务活

动，不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万林物流及其控股子公

司的商业机会，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拥有与万林物

流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公司、企业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的权益。 

三、上述承诺在本人作为万林物流实际控制人期间内持

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解决

关联

交易 

上海沪瑞

实业有限

公司、黄

保忠 

2012 年 5 月 8 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

司、公司实际控制人黄保忠就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事

项，分别做出如下承诺： 

“一、不利用承诺人控制地位，谋取万林物流在业务合

作方面给予其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相比于独立第三方优

惠的条件。 

二、承诺人及其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占用万林物流的资

金、资产，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万林物流违规向承诺

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三、承诺人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不与万林物流及其控股子

公司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如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

易，保证： 

（1）督促万林物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万林物流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治理

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及督促相关方

严格按照该等规定履行关联董事、关联股东的回避表决

义务； 

（2）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合理

的交易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与万林物流进行交易，不

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发行人及公众股东利益的

行为；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发

行人章程的规定，督促发行人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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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

限售 

上海沪瑞

实业有限

公司 

2014年 2月 10 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

司就股份锁定等事项做出如下承诺： 

“自万林物流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万林

物流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万林物

流回购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上述股份。万林物流

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公司持有万林物流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在延长锁定期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万林物流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万林物流回购该等股份。 

本公司持股及减持意向 

本公司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有减持意向： 

1、锁定期满后第一年内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所

持有万林物流股份总数的 10%；锁定期满后第二年内减

持股票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所持有万林物流股份总数的

10%（注：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担任万林物流董事、监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每年减持的

股份数量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万林物流股份总

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万林物流股份）； 

2、减持价格不低于万林物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

行价，若万林物流自股票上市至本公司减持前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减持价格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若本公司实施上述减持行为，本公司将提前 3 个交易日

通过万林物流予以公告。本公司减持万林物流股票时以

如下方式进行： 

（1）、自减持时起预计未来 1 个月内减持股票的数量不

超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2）、自减持时起预计未来 1 个月内减持股票的数量超

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

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若本公司违反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诺，本公司将在

万林物流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

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公司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

者道歉，并将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前提下

于 10 个交易日内购回违反承诺卖出的所有万林物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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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且本公司持有的万林物流全部股份的锁定期自购回

完成之日自动延长三个月；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

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万林物流所有，本公司将在获得

收益之日起 5 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至万林物流指定的

银行账户；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万林物流或者其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万林物流或者其他投资

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

限售 

黄保忠 2014年 2月 10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黄保忠就股份锁定

等事项做出如下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

接持有的上述股份。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本人持股及减持意向 

本人所持万林物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无减持意

向（默认情况）。 

若本人违反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诺，本人将在公司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

具体原因并向公司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

将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前提下于 10 个交

易日内购回违反承诺卖出的所有股票，且本人持有的公

司全部股份的锁定期自购回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 3 个

月；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

归公司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益之日起 5 日内将前述收

益支付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

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

限售 

上海祁祥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14年 2月 10 日，公司股东上海祁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就股份锁定等事项做出如下承诺： 

“自万林物流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万林

物流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万林物流回

购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上述股份。 

本公司持股及减持意向： 

本公司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有减持意向： 

（1）锁定期满后第 1 年内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本公司

所持有公司万林物流股份总数的 100 %；锁定期满后第

2 年内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所持有万林物流股

份总数的 100%（注：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担任万林物

流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其每年减持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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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不能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所持有万林物流股份总数

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万林物流股份）； 

（2）减持价格不低于万林物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

发行价，若自万林物流股票上市至本公司减持前万林物

流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

整； 

若本公司实施上述减持行为，本公司将提前 3 个交易日

通过万林物流予以公告。本公司减持万林物流股票时以

如下方式进行： 

1） 减持时预计未来 1 个月内减持股票的数量不超过万

林物流首次公开发行后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2） 减持时预计未来 1 个月内减持股票的数量超过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后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大

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若本公司违反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诺，本公司将在

万林物流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

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并将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前提下，于

10 个交易日内购回违反承诺卖出的所有股票，且本公

司持有万林物流的全部股份的锁定期自购回完成之日

起自动延长 3 个月；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

的，所得收益归万林物流所有，本公司将在获得收益之

日起 5 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至万林物流指定的银行账

户；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万林物流或者其他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万林物流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

限售 

无锡合创

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2014 年 12 月 19 日，公司股东无锡合创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就股份锁定等事项做出如下承诺： 

“自万林物流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万林

物流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万林物流回

购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上述股份。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企业的持股及减持意向： 

本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有减持意向： 

（1）锁定期满后第 1 年内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本企业

所持有公司股票总额的 50%；锁定期满后第 2 年内减持

股票数量不超过本企业原所持有公司股票总额的 50%； 

（2）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若自公

司股票上市至无锡合创减持前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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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若本企业实施上述减持行为，本企业将提前 3 个交易日

通过公司予以公告。本企业减持公司股票时以如下方式

进行： 

1）减持时预计未来 1 个月内减持股票的数量不超过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后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2）减持时预计未来 1 个月内减持股票的数量超过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后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大

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若本企业违反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诺，则将在万林

物流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

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

将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前提下，于 10 个

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的所有股票，且本企业持有的公

司全部股份的锁定期自购回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 3 个

月；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

万林物流所有，本企业将在获得收益之日起 5 日内将前

述收益支付至万林物流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果因未履行

承诺事项给万林物流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

业其将向万林物流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

限售 

陆晋泉 2014年 2月 10 日，公司股东陆晋泉就股份锁定等事项

做出如下承诺： 

“自万林物流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万林物流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万林物流回购本

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上述股份。 

本人持股及减持意向：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有减持意向： 

（1）锁定期满后第 1 年内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本人所

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100%；锁定期满后第 2 年内减持

股票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100%； 

（2）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

价，若自公司股票上市至本人减持前公司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

持价格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若本人实施上述减持行为，本人将提前 3 个交易日通过

公司予以公告。本人减持公司股票时以如下方式进行： 

1）减持时预计未来 1 个月内减持股票的数量不超过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2）减持时预计未来 1 个月内减持股票的数量超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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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

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若本人违反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诺，本人将在万林

物流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

行的具体原因并及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

将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前提下，于 10 个

交易日内购回违反承诺卖出的所有股票，且本人持有的

公司全部股份的锁定期自购回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 3

个月；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

归万林物流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益之日起 5 日内将前

述收益支付至万林物流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果因未履行

承诺事项给万林物流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

其将向万林物流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保忠 

日期 201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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